
（附件二）雲林縣政府      年度發展遲緩兒童療育費用補助 

收據黏貼憑證單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粘    貼   線 

請 在 此 黏 貼 兒 童 療 育 訓 練 自 費 或 健 保 收 據 正 本 

  備註：1.每次自費療育課程都需要收據正本，並請療育單位於收據上註明 

療育項目、療育日期、療育金額並核章，無則僅能以一次計算。 

         2.申請交通費補助者需另檢附當季之醫療院所健保收據以資證明。 

         3.本表格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。 

 

 

 


